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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環球基金 
（「Sicav」） 

盧森堡一家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A Luxembourg 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註冊辦事處：49, avenue J. 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商業登記處：Luxembourg, B-63.116 

 
 
 
 

此乃重要文件，務須即時垂注。 

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意見。 

 
 

親愛的股東： 

 
 

我們欣然通知閣下，Sicav的董事（「董事」）已決定對香港發售備忘錄及若干附屬基金的產品資料概

要（統稱「香港銷售文件」）實行多項更改，有關更改將有助更有效地維護閣下的權益。 

 

請參閱下文指明的有關附屬基金以查明是否有任何影響到閣下在當中持有股份的附屬基金的更改。 

 

I. 加強有關證券融資交易的披露 

 

II. 修改分派頻次 

 

III. 銷售文件的其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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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加強有關證券融資交易的披露 

 

為遵從歐洲聯盟的證券融資交易規例，投資政策披露已予加強以改善有關運用證券融資交易，例如：證

券借出、證券借入、回購/反向回購交易及總回報掉期的透明度。證券借出、證券借入、回購/反向回購

交易將用作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之一部分，而並無附屬基金將運用總回報掉期。 

 

每一附屬基金對證券借出、證券借入及回購/反向回購交易的最高投資參與限額分別維持於資產淨值的

100%、50%及100%，惟安盛環球基金 – 環球通脹債券除外，其對回購/反向回購交易的最高投資參與

限額維持於資產淨值的10%。在正常情況下，一般預期該等交易的本金額將不超過下表所示在每一附屬

基金資產淨值所佔的比例。在若干情況下，此比例可能較高，但在任何情況下均在最高限額之內。每一

附屬基金對證券借出、證券借入、回購/反向回購交易作出投資參與的資產類型亦載於下表。 

 

 在正常情況下擬對交易作出投資參與

的限額 

 

對證券借出、證券借入、回購/反

向回購交易作出投資參與的資產

類型（包括但不限於）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洲增長 

證券借出 約20% 股票 

證券借入 約20%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健康 

證券借出 約25% 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洲房地產 

證券借出 約25% 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環球房地產 

證券借出 約25% 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歐元股票精選 

證券借出 約25% 債券及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環球可換股證券 

證券借出 約25% 政府及企業債券及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新興市場 

證券借出 約25% 債券及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泛靈頓美國增長 

證券借出 約25% 債券及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環球通脹債券 

證券借出 約25% 政府及企業債券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環宇通脹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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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借出 約25% 政府及企業債券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美國高收益債券 

證券借出 約25% 政府及企業債券及股票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亞洲短期債券 

證券借出 約25% 政府及企業債券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安盛環球基金 – 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證券借出 約25% 政府及企業債券 

證券借入 約25% 

回購/反向回購協議 約10% 

 

為免產生疑問，就亞洲短期債券及新興市場短期債券而言，目前擬對證券借出交易及回購/反向回購交易

作出的總投資參與維持於不少於資產淨值的30%。 

 

附屬基金訂立證券融資交易可能招致固定或可變的經紀費用及交易成本，而該等交易成本將在Sicav的

年報中披露。 

 
 

II – 修改分派頻次 

 

董事已決定，以下附屬基金的A類每季分派港元（對沖95%）自此將按每月基準分派股息而不再按每季

基準分派。因此，該股份類別自此將命名為「A類每月分派港元（對沖95%）」。 

 

 安盛環球基金 – 新興市場短期債券。 

 

上文所述此項更改將於2017年10月19日生效。 

 
股東如不同意該等更改，可於2017年10月19日前要求免費贖回其股份。 

 
 

III – 銷售文件的其他修訂 

 
 資料更新 

 

董事已決定更新香港銷售文件中以下資料： 

 

o 有關歐洲聯盟的共同匯報標準及香港的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標準的稅務狀況； 

o 更新 Sicav董事會的組成以反映 Stephan Heitz先生的辭任； 

o 更新 AXA Funds Management S.A.某些董事會成員的職能；  

o 排印錯誤及編輯問題。 

 
 

*   * 
 

香港銷售文件已顧及到本函件所述的更改，並將可於Sicav的註冊辦事處索取，以及透過網站： 

www.axa-im.com.hk聯絡我們取得。股東應注意，網站並未經證監會審閱。香港投資者應參閱經修訂的

香港銷售文件；經修訂的香港銷售文件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代表人的辦事處供免費索取。 

 

香港股東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香港代表人– 安盛羅森堡投資管理亞太有限公司，地址：香港鰂魚涌華

http://www.axa-i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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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路18號港島東中心57樓（電話：(852) 2285 2000）。 

 

Sicav的董事會對本文件內容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安盛環球基金 

董事會 

 

謹啟 

 

2017年9月18日  

 


